97.5.20新政府上任後政府採購法規改善措施一覽表

	序號
	時間
	改善措施

	1
	97.5.30
	修正發布「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度實施要點」，增訂電子化文件上網公開閱覽之方式，方便廠商下載閱覽並利節能減碳。

	2
	97.6.5
	行政院訂頒「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給與廠商物價調整款，以因應工程材料價格大幅上漲，減少廠商損失。

	3
	97.7.7
	修正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4款之作業方式，放寬機關得依該款規定，以公告方式徵求受邀廠商辦理限制性招標。

	4
	97.7.14
	停止適用「工程採購決標方式一覽表」，個案是否適宜採最有利標決標，回歸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5
	97.7.25
	函頒「因應物價上漲提升工程採購招標決標效率措施一覽表」，避免機關工程採購因流、廢標而影響採購效率及工程進度。

	6
	97.7.25
	訂頒「9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工程物價調整款支用要點」及「97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地方工程物價調整款支用要點」，以利各中央及地方機關申請動支新政府上台後特別編列之171.16億元之物價款預算補貼廠商。

	7
	97.8.5
	訂頒「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施一覽表」，以利機關執行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之之保密措施。

	8
	97.8.22
	修正最有利標外聘評選委員遴選作業方式，可至本會資料庫利用電腦隨機選人，或以人工方式自行至資料庫遴選專家學者。

	9
	97.9.22
	修正「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對於訂定規格並無困難之採購，只要符合政府採購法規定，亦可採最有利標。

	10
	97.9.26
	修正「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允許訂約雙方協議一較短之適用期間。

	11
	97.11.24
	修正「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放寬適用條件及廠商申請期限。

	12
	97.12.23
	修正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之適用範圍，對於追加契約原有之工程項目亦可適用該款規定，不限於契約以外項目之追加。

	13
	98.1.16
	修正「中央機關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實施要點」，各機關得自行規劃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前之作業時程，且不強制採電子付款。

	14
	98.3.13
	訂頒「提升公共工程執行效率七方案」，包括調整工程計畫審議機制、善用發包策略、強化里程碑控管機制、流標廢標之因應措施、砂石、土石方因應機制、停工解約之處理方式及加速爭議處理機能等策略，以提升公共工程執行效率。

	15
	98.3.24
	修訂「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度實施要點」，對於公開閱覽過程中廠商或民眾意見之處理應行保密之規定予以鬆綁，以免執行困擾。

	16
	98.3.30
	行政院訂頒「機關已訂約工程因應營建物價下跌之物價指數門檻調整處理原則」，以利機關與廠商辦理契約變更，減少物價下跌扣款損失。

	17
	98.4.3
	訂頒「投標標價不適用招標文件所定物價指數調整條款聲明書範本」，供廠商投標時自行選擇是否於得標後不適用物價指數調整規定。

	18
	98.4.7
	增訂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政府採購標案預告」功能，就未來適用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GPA)之標案先行預告，以利於未來正式公告招標時，得依GPA規定縮短等標期。 

	19
	98.4.15
	增訂「公共工程重型機械調查系統」，提供全國各營建相關產業免費登錄及查詢，有助於國內營建產業相關機具資訊之瞭解及流通，並可供工程規劃設計參考。

	20
	98.4.17
	發布「公共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以利機關委託專案管理廠商推動公共工程建設，解決機關人力不足之問題。

	21
	98.4.21
	修正發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使之更符合公平合理原則，與國際接軌。

	22
	98.4.22
	行政院訂頒「機關洽請代辦工程採購執行要點」，協助非工程專業機關洽請代辦工程採購，以提升公共工程進度及品質。

	23
	98.4.27
	行政院函停止適用「最低標為原則、最有利標為例外」之指示事項，對於採購之決標原則，回歸政府採購法第52條及第56條規定辦理。

	24
	98.5.4
	訂頒「行政院所屬中央二級機關對於所屬機關(構)工程履約爭議督導協處作業原則」，以儘速解決工程履約爭議，提升工程執行力。

	25
	98.5.14
	函請各機關多利用「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之「政府採購標案預告」功能，就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四年五千億計畫擬公告招標案件之資訊預為公開揭示，俾利廠商預作準備。

	26
	98.5.19
	函頒「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以利機關辦理統包工程，提升統包工程進度及品質。

	27
	98.5.19
	訂頒「防範公共工程發生弊端，建立採購及公共工程人員清廉形象方案」，以建立優質採購及營造環境，提升採購及公共工程人員之清廉度。

	28
	98.6.17
	廢止本會96年1月22日工程企字第09600028830號令，機關辦理採購，如原案重行招標，被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102條規定刊登公報前之廠商，機關尚不得於招標文件中限制其投標資格。

	29
	98.6.19
	函頒「外國廠商參與採購之資格文件一覽表」，以利GPA適用機關辦理適用GPA之採購，妥為訂定廠商資格條件，避免採購爭議。

	30
	98.7.9
	函各機關辦理技術服務案件，為提升公共工程品質，建議採最有利標評選；機關人力或專業能力不足者，建議委託有經驗之專案管理廠商辦理。

	31
	98.8.18
	函頒「莫拉克颱風災後工程採購及諮詢機制」、「如何提升採購效率一覽表」及「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2款辦理緊急採購作業範例」，以提升各機關辦理莫拉克颱風災後工程採購效率。

	32
	98.8.27
	修正頒布「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第6條條文，刪除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者，以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為原則之規定。

	33
	98.8.31
	增訂「招標期限標準」第4條之1條文，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因應緊急情事，其等標期得予縮短之彈性規定。

	34
	98.9.29
	函各機關，得視個別採購之特性，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一定家數內之廠商共同投標，以增進我國中小企業爭取政府採購機會，加強競爭能力。

	35
	98.10.6
	函各機關於補助、審查或執行計畫時，對於興辦、興建中、營運中之計畫案件應確實執行之事項，以避免再有閒置公共設施發生。

	36
	98.10.12
	函頒「縮短公共工程工期之招標決標策略」，以促進公共工程提前完工，提昇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及人民生活環境品質。

	37
	98.11.11

	修正發布「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3條、第4條等條文，以利廠商資格之訂定更符合實務需要，避免採購爭議，並保障投標廠商權益。

	38
	99.1.12
	令頒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4款所稱「原有採購」之適用範圍，不以原採購機關辦理為限，原有採購之使用或接管單位亦得適用該款規定。

	39
	99.1.15
	修正「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明定規劃、設計、監造等各階段之委託技術服務項目及修正計費基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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